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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仁科技大學 

課程規劃實施要點 

 

105.03.17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5.03.31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03.16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6.03.30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10.05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6.10.19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確保本校課程規劃與教學正常化，特訂定「大仁科技大學課程規劃實施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各所、系(含學位學程)、科須配合招生與教務作業時程，於學年開學前完成開

課作業。 

三、本校課程規劃除配合所、系、科設立宗旨與學校發展特色，應注意各學制間課程的

統整與連貫，並需配合產業界的需求。 

四、所、系、科課程規劃程序如下： 

(一)成立所、系、科課程委員會，依時程完成課程規劃文件。 

(二)所、系、科會議審查課程規劃文件。 

(三)學院會議審查課程規劃文件。 

(四)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審查課程規劃文件後執行。 

五、所、系、科課程規劃文件需包括以下內容及表件： 

(一)課程規劃與國家政策、社會文化、產業結構等之關係及重要性、(二) 所/系/學

位學程發展概述、(三) 系課程工作規劃、(四) 課程發展結果分析、(五) 學生學習

成效的檢核、(六) 課程公聽會與三級三審相關會議記錄、(七) 課程規劃書之相關

佐證資料。各所、系、科完成課程規劃後，須依規定編印「課程規劃書」。 

六、所、系、科課程規劃，有關各學制最低畢業學分數、必選修課學分數、專業與通識

課程學分數、軍訓與體育課上課方式與學分數等，需依教育部相關規定及本校課程

規劃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一)各學制最低畢業學分數： 

1.研究所碩士班最低畢業學分數為30 學分(含碩士論文6 學分)。各所得經校課

程委員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提高最低畢業學分數。各所課程總開課時數最

多以32 小時為限。(不含碩士論文學分) 

2.四技藥學系藥學組最低畢業學分數為168 學分；四技藥學系臨床藥學組最低

畢業學分206學分，其餘各系(含學位學程)為128 學分。 

3.二技各系(含學位學程)最低畢業學分數為72 學分。 

4.二專最低畢業學分數為80 學分。 

 (二)專業必修與選修學分數比例： 

1.必修學分（含部訂與校訂）規劃以不超過全部學分70%為原則，彈性上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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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下限為10%。 

(三)通識課程與專業課程學分架構比例原則。 

1.學院部：(1)四技通識學分32 學分。 通識選修課程開設5個領域。 

(2)二技通識學分14 學分。 通識選修課程開設4個領域。 

2.專科部：二專部通識學分為22 學分，專業學分為58 學分。 

  3.103 學年度四技通識課程包含必修課程 24 學分(共同課程 16 學分、核心通識課

程 8 學分)、選修課程(博雅通識課程)8 學分。 

    (1)通識必修課程科目如下： 

A.共同課程：中文閱讀與寫作Ⅰ、Ⅱ(4 學分/4 小時)、英文Ⅰ、Ⅱ(4 學分/4

小時)、通用職場英文Ⅰ(2 學分/2 小時)、資訊科技與應用(2 學分/2 小時)、

體育Ⅰ、Ⅱ(4 學分/4 小時)、勞動教育(1 學分/2 小時)、服務學習教育(1

學分/2 小時)。 

B.核心通識課程：邏輯思維與創意應用(2 學分/2 小時；四間部為選修，進修

部為必修)、幸福學(2 學分/2 小時)、公民與社會(2 學分/2 小時)、歷史與

文化(2 學分/2 小時)。 

    (2)通識選修課程(博雅通識課程)科目如下: 通識選修課程開設 5 個領域，排於

二、三年級為原則，學生必須選修 4 個領域 8 學分。 

       A.藝術人文領域：全校學生必修 2 學分。 

       B.社會科學領域：人文暨社會學院學生不得選修。 

       C.自然科學領域：藥學暨健康學院學生不得選修。 

       D.休閒健康領域：休閒暨餐旅學院學生不得選修。 

       E.智慧生活領域：智慧生活暨管理學院學生不得選修。 

 (四)體育課程學分數、上課學期及時數： 

1. 四技日間部體育課一年級Ⅰ、Ⅱ為必修2學分，每週授課二小時；進修部一

年級上下學期必修2學分，每週上課二小時。 

2.二技日間部及進修部免修體育課。(96.1.11 校課程委員會議、教務會議通過) 

3.進修專校二專免修體育課。 

 (五)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1.四技日間部及進修部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一、二年級上下學期及三年

級上學期選修0 學分，共計五學期，每週上課二小時。 

2.二技日間部及進修部免修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六) 各學制學分數與上課時數配置原則： 

 1.一般課程每學分一小時。校內實驗、實習、實作課程原則上每一學分一小時，

上限為學分數加1學時。 

2.屬性相同之科目需統一名稱開課(包括日間部、進修部及進修校院)。 

 (七) 勞動及服務學習教育： 

1.日間部大學部四技「勞動教育」為一學期課程，排一年級上課(人文暨社會學

院及藥學暨健康學院安排於一年級上學期：智慧生活暨管理學院及休閒暨餐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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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安排於一年級下學期)。「服務學習教育」為一學期課程，排二年級上課(人

文暨社會學院及藥學暨健康學院安排於二年級上學期：智慧生活暨管理學院及

休閒暨餐旅學院安排於二年級下學期)。 

2.二技一年級必修「勞動教育」及「服務學習教育」分別為0 學分，每週二小

時。 

(八)各系(含學位學程)可承認學生選修外系(含學位學程)課程為畢業學分之學分

數：四技最多12 學分、二技最多8 學分。(100 學年度起實施) 

(九) 各學院院必修課統一為至少8 學分，科目名稱由各院召集系科討論訂定。(97

年8 月22 日97 學年度第1 學期學院課程開課協調會議決議)。 

(十) 各系必須開設「實務專題」，至少必修二學年課程，開設學分數及授課時數至

少為4學分4小時，各系得視需要增加實務專題課程。 

(十一)各系課程規劃須配合本校「學生畢業門檻實施要點」，將培養本校學生須具

備的基本素養：「中文能力」、「英文能力」、「資訊能力」、「專業能力」，融入課

程內涵與教學活動，並須訂定能力指標與檢核機制。 

七、通識課程之學分數除依前條規範外，其開課科目由通識教育中心負責規劃，所、系、

科協助辦理。 

八、所、系、科課程規劃完成，課程表經校課程委員會議審查通過後執行。 

九、課程實施後若有修訂，亦需依第三條程序進行，並經提送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布

實施。 

十、各所、系、科陳送校課程委員會議與教務會議審查之標準課程表，需檢附中英文名

稱對照表，並依規定鍵入開排課系統。 

十一、所、系、科標準課程表報部及建檔作業，由課務組另訂作業規範。 

十二、本要點經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